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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民法  

        1.甲公司獲俄國伏特加酒廠授權獨家在台灣生產販售(Vodka)(駐冊商標)酒,經甲  

              公司三年間投下鉅資大力促銷,(Vodka)酒終於聞名全島, 甲公司正待轉虧為盈,

乙公  

              司卻字新加坡進口一萬打 Vodka 酒(俄國伏特加酒廠授權在新加坡製造),  

              並委託華岡廣告公司製作心動廣告:[本公司為回饋寶島對於 Vodka 之熱愛,特  

              價促銷一週,欲購從速,以免向隅],並以整版廣告刊登於華夏導報,果然廣告效力

宏大,  

              乙公司一週內淨賺一千萬元,請問甲公司在現行法律下如何主張權利？  

              (三十分)  

                 

              二.甲、乙與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合夥經營之「金馬獎電影院」於民國六十年  

              初與丙、丁共同向 A 借得放映機十部及新台幣一千萬元,由戊、己共同擔任  

              任保證人,但既未書立字據,亦未約定利息或返還期日,A 雖曾於民國七十年初  

              發函向「金馬獎電影院」請求返還,卻未獲置理,A 忍無可忍,乃於民國八十年  

              初向法院起訴,一併對於甲、乙、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金馬獎電影院、  

              丙、丁、戊、己(八個被告)請求連帶返還物及連帶清償借款本息,請問 A 之  

              請求有無理由？被告各得為如何之抗辯？  

              (五十分)  

        2.甲隨政府來台,於台北內湖覓得一處山坡地闢建房屋居住迄今三十餘年,今因  

              地價上漲,「地主」乙乃訴請拆屋還地,請問甲可為如何之抗辯？甲可否請求  

              登記為所有權人或地上權人？  (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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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刑法  

        1.關於犯罪行為著間之判斷，應依合標準認定？請依學理及實務之見解說之  

。右下列之犯罪，何時為期犯罪著手之時？  

（50 分）  

        1.不作為犯  

        2.原因自由行為  

        3.過失犯  

   

        1.甲男係有配偶之人，其與未婚年僅十七歲之 A 女發生通姦行為，經甲妻乙  

              宥恕後，甲男與 A 女又繼續多次通姦。嗣甲竟意圖 利與丙共謀，約定由  

              丙出面引誘 A 女脫離家庭到風化場所賣淫，A 之姐 B 已婚而夫死亡，亦尚未滿

二十  

              歲，丙誤 B 為 A，將 B 引誘脫離家庭至應召站賣淫，從中抽取頭錢得利，問：  

        1.乙對甲宥恕後所發生之通姦行為，是否喪失告訴權？  

        2.甲、丙之罪責為合？  

              以上作答均須說明理由（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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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商事法  

        1.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在任期中，轉讓其所持有之股份，有何限制？現行  

              法關於限制之規定是否合理？他國有無類似於我國之規定，試各抒所見。  

              （30﹪）  

                 

        2.票據法上之保證與民法上之保證，在效力上有何不同？試依法列舉以對；  

              如在支票背面記載”保證”字樣並於其下簽民蓋章，有何責任？  

              （30﹪）  

                 

        3.何謂保險利益？其與保險標的有何相互之關係？現行法關於財產保險之保  

              險利益如何規定？試一併述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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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法理學  

一、簡述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之法理基礎及其特質。（30﹪）  

   

二、試從社會行為心理傾向（psychological behavior predisposition）  

說明法之穩定性（stability）及可預測性（prediclability）之秩序  

價值。（30﹪）  

   

三、論者為：「不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a low that was no just was  

no low at all）」；或謂「全然或大體上欠缺正義的規範制度不堪  

稱為”法律”（a normative system wholly or largely devoid of  

justice does not deserve the name of “LAW”）」，其法理基礎何在？  

試從下列事例申述己見：  

       1.sentiment of justice：（20﹪）  

       2.effectiveness of law （Hans Kelsen）（20﹪）  

 


